
- 1 -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常住建〔2025〕112号

关于开展 2025年常州市建设工程
“质量月”活动的通知

各辖市（区）住建局、经开区建设和交通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加快质量强国、品质

江苏建设，不断提升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总体水平，根据《省住房

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25年建筑施工“质量月”活动的通知》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工作特点与实际，决定于 2025年 9月在全

市开展建设工程“质量月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促进质量强国建设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5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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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加强工程质量政策宣贯与主题宣传

1. 开展质量政策宣贯。认真学习并掌握《住房城乡建设部

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重点整治的通知》《江苏

省住宅工程品质提升行动方案》《关于加强改善型住宅工程质量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《江苏省整治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工作方案》

等的各项工作要求，通过宣讲培训、自学自纠等形式，推动监管

人员、项目参建各方及从业人员熟知工程质量政策并认真执行。

2. 加强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。通过政策解读、新闻报道等

多种方式，广泛宣传工程质量管理制度与举措，重点围绕“住宅

工程品质提升行动”开展系列报道，并运用短视频、直播等新媒

体，全面展现住宅工程全环节质量情况，营造“人人关心质量、

人人享受质量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组织开展“业主开放日”等实

景体验式活动，深化群众参与质量管理，畅通社会监督和意见反

馈渠道，提升群众满意度。

3. 开展质量交流活动。广泛组织开展标准宣贯、技术培训、

经验分享、现场观摩等行业活动。推广优秀项目经验和创新做法，

我市也将组织编制《安装工程特色做法图集》等系列创优指导用

书，推动形成依法依规、诚实守信、精益建造的良好行业氛围。

4. 开展企业专题宣传教育。指导督促企业利用宣传栏、电子

显示屏等载体，醒目展示“质量月”主题、口号和海报；借助企

业官网、网络媒体账号推送“质量月”相关文章和视频，提高员

工对“质量月”的关注度和参与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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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参加全省“质量月”活动

1. 参加全省“质量月”现场观摩暨住宅工程品质提升研讨

会。积极组织全市主管部门、监督机构及企业参加全省在南通召

开的质量月现场观摩会，对标学习，补齐短板，提升我市工程质

量管理水平。

2. 参加全省工程质量检测能力验证工作。组织参加全省建

筑节能检测项目能力验证工作。能力验证范围为《建设工程质量

检测机构资质标准》中建筑节能检测项目内容涉及的标准规范，

主要验证管理要求、实验原理、样品制备、环境控制、检测过程、

注意事项、异常情况处理、结果计算等内容。

3. 参加全省“公益讲座”“知识竞赛”等活动。“质量月”

期间，省建筑行业协会将组织举办线上“住宅工程品质提升行动

公益讲座”“主题知识竞赛”系列活动，各地要号召企业按时观

看、踊跃参与。

（三）完善综合监督管理工作机制

进一步完善我市建设工程综合监管工作，修订出台管理办法

文件，落细落实综合监管工作流程，研究制定“常州市房屋建筑

工程履职情况评价方案”及“通查用表”，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

查，完善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建设，提升监管效能。修订我市建筑

业企业信用评价体系，积极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综合监管机制。

（四）召开全市消防验收能力提升培训会

为提升全市监管人员及行业从业人员对消防工程质量管理

水平，保障建筑消防安全，我局将邀请专家对江苏省《建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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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施工质量验收标准》DB32/T 5082-2025进行培训解析，进一

步规范我市消防施工质量过程监督及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工作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

“质量月”活动，紧扣主题、结合实际，认真制定实施方案，明

确目标、细化任务、周密部署，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，确保

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、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动员。各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广泛动员

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，拓展宣传渠道，创新活动形式，增强覆盖

面和感染力，营造重视工程质量、追求卓越品质的浓厚氛围。

（三）及时总结成效。各辖市（区）住建部门要及时总结“质

量月”活动成效及特点亮点做法，加以推广运用，于 9月 30日

前将质量月活动总结及活动照片（不少于 5张）汇总后报至市住

建局。联系人：杨轶宁，0519-85682051，864881569@qq.com。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9月 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年 9月 4日印发


